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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園犬貓申訴事件處理標準作業程序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園犬貓申訴事件 

             

緊急事件 

(例如涉及人員嚴重傷害) 

非緊急事件 

(例如未涉及人員傷害) 

填寫 

「校園犬貓事件報案單」 

請軍訓室/駐警隊到場處理 

並依校園安全事件處理流程辦理，並填寫 

「校園犬貓事件報案單」 

結案 

填寫「校園犬貓事件報案單」

之處理措施並會簽相關單位 

犬貓部分：由總務處事務一、二組偕同 

本校相關社團、義工或單位處理 

確認肇事犬貓身分 

是否有飼主或認養人? 

是否為記錄之流浪犬貓 設法通報該犬貓飼主或 

認養人，配合處理本事件 

討論原因，並求改善方案 依本校校園犬貓處理原

則討論改善對策，若不

能改善以人道驅離或通

知動物防疫機關處理 

是 否 


